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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659）

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六個
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05年 2004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5,753.7 5,132.4
銷售成本 (5,176.4) (4,783.3)

毛利 577.3 349.1
其他收入 3 160.4 228.9
一般及行政費用 (375.4) (307.9)
其他費用 3 － (9.5)

經營溢利 3 362.3 260.6
財務費用 (125.4) (82.7)
應佔業績
　共同控制實體 433.3 549.7
　聯營公司 297.5 175.0

除稅前溢利 967.7 902.6
所得稅開支 4 (47.1) (31.9)

期內溢利 920.6 870.7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909.0 867.6
　少數股東權益 11.6 3.1

920.6 870.7

股息 5 454.9 325.3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 6 0.50港元 0.4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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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 2005年 於 2005年
12月 31日 6月 30日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重列）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03.6 2,181.3
　投資物業 1,043.3 1,040.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02.8 134.2
　商譽 329.9 329.9
　共同控制實體 9,252.4 9,002.7
　聯營公司 3,343.8 3,01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907.0 635.4

16,982.8 16,333.8
---------------- ----------------

流動資產
　存貨 130.7 145.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5,461.0 5,004.3
　其他流動資產 17.4 32.0
　銀行結存及現金 3,044.4 3,649.9

8,653.5 8,831.7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4,985.1 4,647.8
　稅項 60.9 107.4
　借貸 2,255.2 2,279.9

7,301.2 7,035.1
---------------- ----------------

流動資產淨值 1,352.3 1,796.6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335.1 18,130.4
---------------- ----------------

非流動負債
　借貸 2,783.9 3,703.7
　其他非流動負債 1,037.3 1,039.6

3,821.2 4,743.3
---------------- ----------------

資產淨值 14,513.9 13,387.1

權益
股本 1,837.1 1,825.1
儲備 12,298.7 11,199.8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14,135.8 13,024.9
少數股東權益 378.1 362.2

總權益 14,513.9 13,387.1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適用之披露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05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財政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使用者貫徹一致，惟於採納新增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若干會計政策作出變動。

於截至 2005年 6月 30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無形資產」。由 2005年7月1日起，本集團已追溯採納（如需要）目前已頒佈並適用於2005年1月 1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之所有餘下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引致主要會計政策或財務報表呈報方式之主要變動現載列如下。比較數字已按有關規定修訂。

(i) 呈報財務報表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呈報財務報表」已影響少數股東權益、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除稅後業績淨額及其他披露之呈報。

(ii)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出現會計政策變動，導致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由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重新分類為營運租賃。租賃土
地及土地使用權支付之預付款項，於租約期內以直線法在收益表列為支出，或倘出現減值，則於收益表內列作支出。於過往年度，租賃
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乃按公平值或成本值減累積折舊及累積減值入賬。此會計政策之變動已予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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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金融工具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及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出現之會計政策變動為有關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分類。此變動亦導致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確認，以及確認和計量對沖活動出現變動。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不允許以追溯形式按此準則確認、停止確認和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將可換股債券賬面值分為權益及負債兩部份呈列。負債部份最初以公平值 (使用同等非可換股債券之市
場利率釐定 )確認，隨後按已攤銷成本列賬，直至該等債券轉換或到期為止。所得款項餘額則分配至換股權，而換股權確認為特別儲備（經
扣除所得稅影響），並列賬於股東權益下。已計算之名義利息開支於收益表內支銷。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應用。

(iv) 投資物業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已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據此，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於收益表列為其他收入一部分。於過往年度，
公平值的增加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公平值減少則首先按組合基準抵銷以往估值之增幅，其後於收益表列作開支。

本集團己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相關過渡條文，並選擇於2005年 7月 1日起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因此，於 2005年 7月1日之投資物
業重估儲備已轉撥至期初保留溢利。

(v)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之遞延稅項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所得稅－收回經重估非折舊資產」已導致有關計量因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之會計政策出現
變動。該等遞延稅項負債乃按透過使用資產收回賬面值所產生之稅務後果為基準計量。於過往年度，該資產之賬面值預期透過銷售收回。

(vi) 以股份支付之報酬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份為本之付款」已導致有關以股份付款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於 2005年 6月 30日以前，給予僱員之購股
權毋須於收益表列為開支。由 2005年 7月 1日起，本集團於收益表將購股權之公平值列作開支。根據一項過渡條文，於 2002年 11月 7日後授
出但於 2005年 7月 1日仍未歸屬之購股權公平值，於各有關期間之收益表追溯列作開支。

有關期初儲備、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及每股盈利之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如屬重大）概述如下：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增加／（減少） 每股盈利之增加／（減少）
於 2005年

6月 30日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截至 2005年 截至 2004年
儲備增加／ 12月 31日 12月 31日 12月 31日 12月 31日
（減少）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9.3) 0.3 0.3 －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100.5 (8.8) (8.4) (0.01) (0.01 )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 － 3.0 － － －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 (8.3) (0.5) － －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 (1.7) (5.9) － －

82.9 (7.7) (14.0) (0.01 ) (0.01 )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貨櫃裝卸、物流及倉儲、基建營運、設施租務、設施管理、建築機電、交通運輸及其他服務。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務貢
獻分析如下：

能源、
貨櫃裝卸、 道路及 水務及
物流及倉儲 橋樑 廢物處理 設施租務 設施管理 建築機電 交通運輸 其他 抵銷 綜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 7.2 122.4 － 435.9 1,304.6 3,767.3 － 116.3 － 5,753.7
內部分部銷售 － － － － 80.5 228.9 － 11.1 (320.5) －

總營業額 7.2 122.4 － 435.9 1,385.1 3,996.2 － 127.4 (320.5) 5,753.7

分部業績 3.4 70.7 6.1 130.8 73.9 58.3 － (5.5) － 337.7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溢利 － 65.7 － － － － － － － 65.7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 － 3.0 － － － － － 3.0
出售土地使用權及物業之溢利 22.7 － － － － － － － － 22.7
未分攤企業費用 (66.8)

經營溢利 362.3
財務費用 (125.4)
應佔業績
共同控制實體 26.6 192.5 76.7 94.6 (0.1) 6.1 37.4 (0.5) － 433.3
聯營公司 8.3 (2.1) 235.6 － 0.1 27.5 － 28.1 － 297.5

除稅前溢利 967.7
所得稅開支 (47.1)

期內溢利 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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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貨櫃裝卸、 道路及 水務及
物流及倉儲 橋樑 廢物處理 設施租務 設施管理 建築機電 交通運輸 其他 抵銷 綜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對外銷售 6.5 106.5 － 398.6 1,295.7 3,144.9 － 180.2 － 5,132.4
內部分部銷售 － － － 0.2 69.3 215.1 － 10.4 (295.0) －

總營業額 6.5 106.5 － 398.8 1,365.0 3,360.0 － 190.6 (295.0) 5,132.4

分部業績 2.6 48.2 5.9 133.8 95.2 (148.3) － 2.3 － 139.7
出售一項投資之溢利 － 190.7 － － － － － － － 190.7
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 (2.1) － － － － － － (2.1)
資產減值虧損 (7.4) － － － － － － － － (7.4)
未分攤企業費用 (60.3)

經營溢利 260.6
財務費用 (82.7)
應佔業績
共同控制實體 15.9 166.9 251.0 73.0 (1.8) (10.3) 46.5 8.5 － 549.7
聯營公司 48.0 － 61.0 31.9 0.1 18.9 － 15.1 － 175.0

除稅前溢利 902.6
所得稅開支 (31.9)

期內溢利 870.7

3. 經營溢利

本集團經營溢利已計入和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05年 2004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計入：－
　投資物業租金總收入 19.8 20.4
　減：支出 (5.1) (5.2)

14.7 15.2
匯兌收益 16.3 0.8
其他收入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溢利 65.7 －
　 出售一項投資之溢利 － 190.7
　 出售土地使用權及物業之溢利 22.7 －
　 利息收入 40.3 6.3
　 管理費用 19.3 19.2
　 機器租賃收入 0.2 10.2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3.0 －
　 其他 9.2 2.5

160.4 228.9
扣除：－
　出售存貨成本 429.0 440.2
　折舊 92.6 105.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0 1.0
　營運租賃租金開支－樓宇 29.6 27.2
　其他費用
　　資產減值虧損 － 7.4
　　出售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2.1

－ 9.5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2004年：17.5%）稅率撥備。中國內地及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
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收益表扣除之所得稅包括：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05年 2004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6.8 35.3
　中國內地及海外稅項 10.9 3.4
遞延稅項 (0.6) (6.8)

47.1 31.9

於本期間，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稅項分別為 7,700萬港元（2004年： 9,120萬港元）及 3,740萬港元（2004年： 3,120萬港元）以應佔共同控制
實體及聯營公司之業績計入收益表。

5. 股息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05年 2004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 0.24港元（2004年已派股息： 0.18港元） 454.9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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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9.090億港元（2004年： 8.676億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8.325億股（2004年： 18.004億股）
計算。

由於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賬項，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05年 於 2005年
12月 31日 6月 30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三個月內 1,328.9 865.3
四至六個月 96.1 56.1
六個月以上 192.3 183.9

1,617.3 1,105.3

本集團不同類別業務之信貸政策不同，乃取決於市場要求及所經營之業務。建築機電工程之應收保留款項按各合約之條款清償。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賬項，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05年 於 2005年
12月 31日 6月 30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三個月內 540.8 479.6
四至六個月 75.6 35.2
六個月以上 72.5 63.7

688.9 578.5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 2006年 4月 7日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宣派截至 2006年 6月 30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 0.24港元，並採納以股代息
方式進行，惟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

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新股上市及買賣後，各股東將獲配發繳足股份，其總市值與該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
股息之總額相等。惟各股東亦可選擇收取現金每股 0.24港元以代替配發股份。有關此次以股代息派發中期股息之詳情，將以書
函形式，連同選擇收取現金股息表格約於 2006年 4月 28日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日期（包括首尾兩天）： 2006年 4月 3日至 2006年 4月 7日

截止辦理股份過戶： 2006年 3月 31日下午四時正

過戶處之名稱及地址： 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財務回顧
為方便參考，除了以上呈列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之中期財務報表外，管理層按應佔經營溢利，
分析本集團之經營表現如下。

集團概覽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股東應佔溢利9.090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8.676億港元增加4,140萬港元或5%。應佔經營溢利由去年同期之8.389
億港元上升22%至本期間之10.24億港元。基建分部錄得穩定之應佔經營溢利6.27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6.090億港元輕微上升3%。
服務及租務分部錄得應佔經營溢利 3.971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2.299億港元增加 73%。除經營業績外，本公司於本期間出售若干
基建項目確認 8,380萬港元之溢利。

來自香港之應佔經營溢利佔 35%，中國內地及澳門之應佔經營溢利佔 65%，去年同期分別為 33%及 67%。

於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 0.5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0.48港元有輕微增幅。

營運回顧－基建

基建分部之應佔經營溢利由 6.090億港元上升至 6.27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830萬港元或 3%。

能源

能源業務之應佔經營溢利下降 740萬港元或 2%至本期間之 2.994億港元。

儘管珠江電廠之合併售電量增加 2%及電價亦於 2005年 5月調高，其整體之應佔經營溢利下跌 2%，主要由於燃料成本提高，以及
授予二期之稅項優惠期自2005年1月結束，令所得稅開支增加所致。澳門電廠之表現理想，售電量增加10%，但由於受制於利潤
控制機制，其貢獻維持同一水平。

水務

水務業務之應佔經營溢利上升 14%至本期間之5,120萬港元。塘沽區水廠及上海化學工業區水處理廠於 2005年4月開始投入營運以
及重慶水廠表現卓越，促使應佔經營溢利有所增加。重慶水廠增長令人滿意，自來水銷售收入增長9%，同時自來水接駁工程所
得收入亦大幅增長。本期間澳門水廠之日均售水量增長5%。中國內地其他水務項目之表現令人滿意。遠東環保垃圾堆填有限公
司之貢獻亦於本期間增長 31%。

道路

道路業務之應佔經營溢利為 2.387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4%。

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項目表現優異。於本期間，廣州市北環高速公路之日均交通流量上升10%，而路費收入增加人民幣2,300萬元。
京珠高速公路（廣珠段）第一段及第二段之日均交通流量分別增長7%及13%，而該兩段之整體路費收入增加人民幣 2,900萬元。深
圳惠州公路及高速公路之合併日均交通流量增加 12%。於本期間，本集團其中一項新高速公路項目京珠高速公路（廣珠北段）已
於 2005年 12月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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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於 1906線公路（清城段）權益之買賣協議已於 2005年 9月獲批准；因此， 6,570萬港元之出售收益於本期間確認。

港口

港口業務的應佔經營溢利由6,540萬港元減少至本期間之3,800萬港元，主要為自2005年2月出售本集團於三號貨櫃碼頭之權益後，
該項目停止貢獻所致。

於本期間，廈門象嶼新創建碼頭有限公司之應佔經營溢利大幅增長 49%。應佔經營溢利增加主要由於吞吐量由去年同期之 30.7
萬個標準箱增加 19%至本期間之 36.5萬個標準箱。

天津東方海陸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天津東方海陸」）於天津新港經營4個貨櫃泊位及1個煤泊位，應佔經營溢利貢獻較去年同期
下跌 48%。天津東方海陸之應佔經營溢利受到自 2005年3月停止煤裝卸業務所影響。吞吐量輕微增長 1%至 56.8萬個標準箱。煤泊
位將於 2007年前轉為貨櫃裝卸。

於 2005年 9月，本集團與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及其他獨立第三方訂立意向書，以成立－家中外合資企業，本集團將擁
有其 22%權益，以發展、營運及管理 18個分別位於中國內地 18個大城市之大型樞紐性鐵路集裝箱中心站。有關各方正在磋商合
資協議之條款。

於2006年3月與溫州港務集團簽署框架協議，以於浙江狀元嶴發展兩個多用途泊位。該項目分兩期發展，預期於2008年初投入營
運。

營運回顧－服務及租務

於本期間，服務及租務分部錄得應佔經營溢利3.971億港元及營業額56.07億港元。透過開拓中國內地及澳門之商機，建築機電業
務之表現有所改善。由於經營成本上升及競爭激烈，設施租務、交通運輸及其他業務之毛利備受壓力。雖然如此，服務及租務
分部整體業績仍較去年同期增長 73%。

設施租務

設施租務業務錄得應佔經營溢利 2.05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7%。

於本期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中心」）錄得佳績，合共舉辦了607項活動，吸引參觀者達320萬人次。面對亞洲國際博覽館
及中國內地及其他亞洲國家之會議及展覽場地之威脅，會展中心正展開擴展計劃，以期提高展覽場地總面積和維持市場領導地
位。

亞洲貨櫃物流中心於本期間錄得穩定之利潤，平均出租率為96%。儘管2005年香港貨櫃吞吐量增長溫和，但由於本地經濟強勁，
亞洲貨櫃物流中心仍維持較高之使用率及租金。

建築機電

於本期間，建築機電業務錄得應佔經營溢利7,35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業績出現大幅增長154%。儘管香港經濟持續復甦，建築行
業之增長仍然偏低，但正逐漸改善。基於對管理超大規模及高質素建築項目之聲譽，並近期私人物業發展復甦，本集團已取得
多個大型合約。此外，基於澳門建築業不斷擴大帶來市場商機，本集團從奪得多項超大規模項目（即新葡京賭場酒店項目及美
高梅酒店項目）反映其競爭力及市場領導地位。

協興建築集團之全部現有項目表現持續錄得佳績，並同時開拓所有可行途徑分散中國內地及澳門之業務，藉以物色新商機。澳
門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協興建築集團提供龐大商機。於 2005年 12月 31日，手頭合約總金額為 208億港元，較 2005年 6月 30日之 177億
港元高出 18%。新創機電集團積極監控原材料價格之波動及優化組織架構，以強化成本及項目管理監控。本集團對正快速增長
之中國內地所採取之長期策略性擴展計劃，應可確保未來年度之持續增長。

集團於惠記集團有限公司之策略性投資於本期間帶來理想回報，主要受惠於其附屬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之貢獻。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業務於本期間錄得應佔經營溢利為 3,74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19%，應佔經營溢利下跌主要由於燃料價格上漲及利
率上調所致。

與去年同期比較，城巴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錄得溢利大幅下跌。儘管由於資源整合而減省了成本，燃料價
格上揚、薪金提高及利率持續上升均對巴士營運之表現構成負擔，與此同時，鐵路之競爭仍十分激烈。然而，由於香港經濟復
甦，機場巴士網絡仍錄得有改善之業績。城巴有限公司之專營權於2006年1月獲得批准，並將於2016年屆滿。可加可減機制及票
價優惠已於 2006年 2月生效。隨著香港特區政府落實此兩項重大政策，經營環境應趨向穩定。

於香港經營渡輪業務之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因油價高企之緣故，仍錄得虧損。然而，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6年 2月批准
票價上調6.5%，應可紓解部份虧損狀況。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澳門）有限公司提供來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渡輪服務，繼續受惠
於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給予之溢利保證。

其他

其他業務錄得應佔經營溢利 8,09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18%，主要為終止若干業務作出撥備所致。

於香港國際機場、中港城及信德中心的渡輪碼頭開設的「免稅」商店，從事銷售免稅煙酒。由於香港旅遊業持續增長，該等零售
店鋪之光顧人流相當暢旺。

Tricor Holdings Limited及大福證券集團有限公司之盈利能力受惠於首次公開招股業務增加、市場氣氛轉佳和香港及中國內地企
業對金融服務之需求不斷上升。

物業管理業務管理住宅單位逾 16.5萬個，溢利保持穩定。本集團繼續擴展其中國內地業務。於本期間，該業務已為遍及中國內
地逾 17個城市之客戶提供管理服務。

展望

為信守本公司於 2003年 1月重組時所作承諾，本公司已終止表現未如理想之項目。與此同時，本公司亦積極物色有可觀回報之
新項目。

水利及資源管理現被視為中國內地政府之首要任務。考慮到重慶於中國中西部經濟發展要道佔策略性重要地位，本集團於2006
年初簽署一項合約，與重慶市水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組成投資公司，以於本集團已設立重要據點之地區開發水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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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準其廣泛之貿易活動，本集團就發展兩個於 2008年初投入營運之多用途碼頭（其中本集團佔 55%）之主要條款，與溫州港務集
團簽訂一項框架協議。繼本集團與預期的合作夥伴於2005年9月就於中國內地18個主要城市建設樞紐性鐵路集裝箱中心站簽署意
向書後，就該項目進行了一項獨立經濟可行性研究；合作各方現正就合營企業協議進行磋商。本集團將為繼中國鐵道部後之第
二大股東。

會展中心正擬於年內擴建中庭連接部份和改建停車場，以額外提供分別 19,400平方米及 6,950平方米之展覽場地。後者預計於本
年 3月底竣工。

本集團對建築機電業的前景充滿信心，隨著目前經濟強勁反彈，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已暫停多年之若干基建及建築項目。加
上本公司於澳門持續進行之項目，我們深信建築機電業務將持續錄得改善業績。

本集團將會繼續追求長期增長和可持續盈利能力。我們將信守承諾，為股東增值和保持穩健資本架構。本集團已為開拓和發展
有前景擴展機會作好準備。中國內地仍為本公司投資之重點。另一方面，香港經濟現正拾級而上，營商環境漸趨向好。憑藉本
集團之協同努力，服務及租務業務預期持續復甦並取得佳績。本集團矢志提供優質服務和推廣企業品牌。

財政資源

本集團採納維持平衡負債組合之融資庫務政策，著重調整分散風險。於 2005年12月 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 30.44
億港元，而於2005年6月30日則為36.50億港元。淨負債由2005年6月30日之23.34億港元，下跌15%至2005年12月31日之19.95億港元。
槓桿比率（即淨負債除以總權益）由 2005年 6月 30日之 17%，下跌至2005年 12月 31日之 14%。本集團之資本結構於 2005年 12月 31日為
負債 26%及股本 74%，於 2005年 6月 30日則為負債 31%及股本 69%。

於 2005年 12月 31日，總負債由 2005年 6月 30日之 59.84億港元下降為 50.39億港元。除於 2009年到期之零票息有擔保可換股債券 13.50
億港元外，長期銀行貸款及借款額由 2005年 6月 30日之 24.93億港元下降至2005年 12月31日之 15.60億港元，當中8.101億港元於第二
年到期，餘下則於第三至第五年到期。於 2005年 12月 31日，銀行貸款及透支概無抵押。所有銀行貸款均以港元為面值。除可換
股債券外，所有其他債務均按浮動息率計算。中國人民銀行於 2005年 7月 21日宣佈人民幣兌美元的比率為 1美元兌換人民幣 8.11
元，本集團資產淨值因而增加 1.285億港元。於本期間，除人民幣外，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外匯風險。於 2005年 12月 31日，概無
固定資產已予抵押。

於2005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資本開支承擔總額為11.73億港元，而於2005年6月30日則為2,200萬港元。於2005年12月31日，應佔共
同控制實體之資本開支承擔為9,580萬港元，而於2005年6月30日則為1.662億港元。資本開支承擔之資金來源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
及銀行備用額支付。

或然負債

於 2005年12月 31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 11.48億港元，於 2005年6月 30日則為 11.22億港元，當中包括為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及關連公司於 2005年 12月 31日獲授信貸備用額而提供之擔保分別為 1,920萬港元、10.74億港元及 5,500萬港元，而於2005年 6月 30日
則分別為 1,920萬港元、 10.48億港元及 5,500萬港元。於 2005年 12月 31日，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或然負債為 6,330萬港元，而於 2005年
6月 30日則為 9,510萬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05年12月 31日，本集團旗下管理之實體共聘用約4.3萬名員工，其中於香港聘用超過2.7萬名。有關員工成本合共為 12.16億港
元，當中包括公積金及員工花紅。酬金福利包括薪酬以及根據個別員工表現授予之花紅及購股權，並會每年按市況檢討薪酬待
遇，本集團亦持續為員工安排有系統之培訓。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及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本公司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
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進行審閱。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述對守則條文A.4.2及A.5.4的偏離外，本公司於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載列之全部守則條文。

根據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A.4.2，所有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的董事，均須於獲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重選。每名董事（包
括該等獲委以固定任期者）應最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為符合此規定，本公司股東已於2005年11月28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
批准對本公司相關章程細則的修訂。

再者，按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A.5.4之要求，董事會應就有關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事宜設定書面指引，指引內容應該不比上市規
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寬鬆。董事會已就員工買賣本公司證券訂立員工指引，載列於《員工責任－企業政策》手冊內，但該
等指引並非按照不寬於《標準守則》之標準制定。此偏離乃由於本公司目前擁有逾 4萬名員工，並經營多元化業務，由本公司處
理來自有關僱員之書面通知將會帶來龐大行政負擔。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鄭家純博士（主席）、杜惠愷先生（副主席）、陳錦靈先生（行政總裁）、曾蔭培先生、黃國
堅先生、林煒瀚先生、張展翔先生、杜家駒先生、維爾‧卡馮伯格先生 #（維爾‧卡馮伯格先生之替任董事：楊昆華先生）、杜
顯俊先生 #、黎慶超先生 #、鄺志強先生 ##、鄭維志先生 ##及石禮謙先生 ##。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席
鄭家純博士

香港， 2006年 3月 13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